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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专利法中外观设计定义的正确理解

--是工业产品的实用功能和装饰美感的结合。工业

产品外观的设计是在保障其实用功能和增强其装

饰美感二者之间不断协调和统一的过程

--并非美术作品，必须与产品结合

--并非商标，不以混淆为要件





2009司法解释：法院应当以外观设计专利产品的一般消费
者的知识水平和认知能力，判断外观设计是否相同或者
近似。（这里相同或近似并非混同）



结论：仅仅根据两项外观设计不会导致一般消费者误认、

混同，并不能必然得出二者的差别对于产品外观设计的

整体视觉效果具有显著影响的结论



2、什么是相同的外观设计——无明显区别（专利法）

（一）2009司法解释：相同即无差异；

（二）要求在相同种类或相近种类产品上

（三）外观设计的全部外观设计要素相同

包括未导致外观设计变化的如下三种情形：

（1）尺寸的不同

（2）材料的选择替换

（3) 仅其产品功能、内部结构或者技术性能的不同



（1）仅尺寸不同的外观设计



（2）材料的选择替换

橡胶锤 金属锤



（3）仅其产品功能、内部结构或者技术性能的不同

触摸开关 声控开关



3、什么是外观设计相近似——无明显区别（专利法）

（一） 2009司法解释：近似即无实质性差异

（二）相同（近）种类的产品

（三）仅存在下述区别（包括但不限于）

（1）以一般注意力不能察觉的局部细微差异

（2）使用时不容易看到或者看不到的部位

（3）将某一设计要素整体置换为该类产品的惯常设

计的相应设计要素

（4）仅作重复连续排列或连续的数量作增减变化

（5）镜像对称



(1)   以一般注意力

不能察觉的

局部细微差异



（1）以一般注意力

不能察觉的

局部细微差异

俄罗斯套娃



（2）使用时不容易看到或者看不到的部位



（3）将某一设计要素整体置换为该类产品的

惯常设计的相应设计要素



（4）仅作重复连续排列或连续的数量作增减变化



(5) 镜像对称

左\右手鼠标



4、关于惯常设计——被告抗辩的重要事由

（一)  惯常设计概念：现有设计中一般消费者所熟知的、

只要提到产品名称就能想到的相应设计

（二）《审查指南》对判断主体的规定：一般消费者

(1) 对涉案专利申请日之前相同种类或者相近种类产品的

外观设计及其常用设计手法具有常识性的了解。

例如，对于汽车，其一般消费者应当对市场上销售的汽车以

及诸如大众媒体中常见的汽车广告中所披露的信息等有

所了解



（2）其应具有的能力：

--了解和能够运用相同或相近种类产品常用设计手法

--了解相同或相近种类产品的外观设计空间

--能够获知相同或相近种类产品的现有设计

(3) 虽然对外观设计产品之间的形状、图案以及色彩上的

区别具有一定的分辨力，但不会注意到产品的形状、图

案以及色彩的微小变化

 vs.发明或实用新型的本领域技术人员

制度设计的目的：促使外观设计判断标准客观化



（三）惯常设计对“整体观察，综合判断”原则的改变

(1）由涉案专利与被控产品的整体来进行综合判断

（2）但如果当产品上某些设计被证明是该类产品公认

的惯常设计时，则其余设计的变化通常对整体视觉

效果更具有显著的影响

“先做减法再做比对”原则









（四）案例——剪刀案





法院与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分歧——什么是剪刀的惯常设计

法院：本案剪刀不是惯常设计，右图才是

复审委专家：本案和右图都是惯常

设计，下图才不是



5、设计要点在外观设计专利近似性判断中应有的作用是
什么

司法解释认为，授权外观设计区别于现有设计的设计特

征对整体视觉效果更具有影响。因此，我们认为，授

权设计不能区别于在先设计的那些设计特征对于整体

视觉效果的影响较为微弱。



案例：胡少兴诉广东容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侵害外观设计

专利权纠纷案

一审判决：构成近似侵权

二审法院查明：







专利复审委决定认定养生壶（E236）与本案专利的区别点主要在

于：

（1）加热底座的形状不同，养生壶加热底座的上部向底部呈斜坡

过渡，前部坡度平缓；本案专利加热底座在由上部向底部呈斜坡

过渡时，前部坡度不如养生壶平缓。本案专利从上部向底部先是

一个向外的小斜坡，然后呈略向内倾斜的直线

（2）底座上的控制面板形状不同，养生壶由下部向下弯曲的弧线

和上部略向下弯的小弧线构成，本案专利由下部向下弯曲的弧线

和上部略向上弯的小弧线构成



（3）壶体形状不同，养生壶较本案专利的壶身更为细长，且养生

壶壶身边缘基本为直线，而本案专利壶身中部的边线呈略向外

弯的弧线

（4）本案专利壶身中下部呈透明状，养生壶的壶体未标明透明部

分

（5）壶把和壶盖上抓手的形状不同，本案专利较养生壶的壶把具

有更大的弯曲弧度，且养生壶壶盖上抓手为椭圆形，电水壶专

利为圆形。二者上述区别不属于一般消费者施以一般注意力不

能察觉的局部差异，也不属于审查指南规定的构成实质相同的

其他情形。



再查明：壶身上部中部透明、下部非透明是属于在先设计经

常使用的特征

二审判决：

（1）授权外观设计区别于现有设计的设计特征相对于授权

外观设计的其他设计特征，对外观设计的整体视觉效果

更具有影响。而那些不能区别于授权设计的设计特征相

对于其他特征，（已经在先使用过的设计特征）对外观

设计的整体视觉效果影响则较为微弱



（2）两者在加热底座形状、控制面板形状、壶身形状、壶

盖抓手形状、以及被诉产品壶身中部没有装饰线设计等

方面更存在明显区别，而这些区别对外观设计的整体视

觉效果更具有显著影响

（3）壶身上部、中部透明与下部非透明材质结合的设计特

征不是授权设计区别于现有设计的设计特征，在授权外

观设计与被诉侵权设计比对时，该特征相比其他设计特

征对整体视觉效果的影响力较弱



6、新专利法引入创造性要件，导致即使被控侵权产品与专

利产品构成相同或者近似也不构成侵权

法律依据：“专利法23条第二款：专利产品必须明显区别于现

有设计的组合”，因此，侵权诉讼中可以用“被控产品使用的

是现有设计的组合”来抗辩

（一)  转用：“涉案专利是由现有设计转用得到的，二者的设计

特征相同或者仅有细微差别，且该具体的转用手法在相同或者

相近种类产品的现有设计中存在启示”（2010审查指南）：由

于转用涉及不相同（近）类产品，因此需要有转用手法的启示



转用在不同类产品上：

产品名称：CD盒

已知转用启示



以下几种类型的转用视为已有转用手法启示

（1)  单纯将基本几何形状（包括仅对其作细微变化）应用

于产品的外观设计

主视图 俯视图

产品名称：烫钻



（2）模仿自然物的外观设计

产品名称：靠垫（狗 ）

说明：

仿真是指原封不动地照

搬。

如果将自然物形态变形

或者作了分割等处理则不

应视为仿真。



（3）单纯模仿著名建筑物、名作的全部或者部分

产品名称：挂毯



（4）由其他种类产品的外观设计转用得到的玩具、

装饰品、食品类产品

汽车 玩具汽车



（三）由现有设计（特征）组合得到的；组合手法在相同或

相近种类产品的现有设计中存在启示

--具体组合手法需在相同或相近种类产品的现有设计中存

在启示

--特例：独特视觉效果，预料不到的视觉效果



现有设计1         现有设计2 组合启示：

专利申请



1

任何产品
形状设计 的图案设计

将产品现有的形状设计与现有的图案、色彩或

者其结合直接拼合或者替换。



独特视觉效果，是指涉案专利相对于现有设计产生了预料不

到的视觉效果。在组合后的外观设计中，如果各项现有设计或

者设计特征在视觉效果上并未产生呼应关系，而是各自独立存

在、简单叠加，通常不会形成独特视觉效果



7、关于设计空间

（一）问题的提出：判断产品外观设计的创新程

度以决定是否使用现有设计时，应考虑针对具体

产品的设计的相对自由度，即设计空间

（二）案例：（2010）行提字第6号：最高院提审

的“摩托车车轮”外观设计再审案，案中设计空

间的概念及其对相近似判断的影响



浙江万丰摩轮有限公司诉浙江今飞机械集团有限公司侵犯外

观设计专利案



专利复审委主张：摩托车车轮由轮辋、辐条和轮毂三部分

组成，圆形轮辋应属于车轮的惯常设计，相对轮辋，辐

条的形状设计通常对车轮的整体视觉效果更具有显著的

影响。本专利与在先设计的区别在于在先设计比本专利

多一根辐条，属于局部细微的差别，辐条表面凹槽和平

滑的差异也属于细微变化，对整体视觉效果不具有显著

影响。而轮毂在使用状态下通常会被支架遮挡一部分，

因此，轮毂表面加强筋图案的差别对整体效果不具有显

著影响。本专利与在先设计属于相近似的外观设计



一、二审判决认为：上述区别在设计空间有限的车轮产品

上，已经对整体视觉效果产生了显著影响，在该产品消

费者所具有的较高分辨能力下，足以排除混淆。专利复

审委认定本专利与在先设计近似理由不足，撤销了复审

决定

最高院终审认为：（1）设计空间是指设计者在创作特定

产品外观设计时的自由度。设计自由度受现有设计、技

术、法律以及观念等做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在外观设

计专利与在先设计相同或相似的判断中，可以考虑设计

空间或者设计者的创作自由度，以便准确确定一般消费

者的知识水平和认知能力

（2)设计空间是变动的，外观设计产品的设计空间以专

利申请日时的状态为准



(3)即使摩托车车轮由轮辋、辐条和轮毂组成，且受到设定

功能限制的情况，辐条的设计只要能符合受力平衡的要

求，仍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形状，存在较大的设计空间

(4)两摩托车车轮的整体形状特别是辐条的造型给一般消费

者留下了相近似的整体视觉印象，两者的差别均属于局

部细微变化，对整体视觉效果不具有显著的影响。因此，

本专利与在先设计属于相近似的外观设计



8、关于权利冲突

（一）专利法23条：授予专利权的外观设计不得与他人在申

请日以前已经取得的合法权利相冲突”

--他人，是指专利权人以外的民事主体，包括自然人、法

人或者其他组织

--合法权利，是指依照法律享有并且在涉案专利申请日仍然

有效的权利或者权益。包括商标权、著作权、企业名称权

（包括商号权）、肖像权以及知名商品特有包装或者装潢

使用权等

包括但不限于上述五种权利



--相冲突，是指未经权利人许可，外观设计专利使用了

在先合法权利的客体，从而导致专利权的实施将会损

害在先权利人的相关合法权利或者权益

--判断标准：侵权判定标准

--构成冲突的民事诉讼结果：该项专利权不受保护，驳回

诉讼请求

（二）同一权利人的同一项设计能否同时获得著作权和专

利权的保护？

如潮汕地区的瓷器和玩具。构成实用艺术品的，产生权

利竞合，可以择一起诉



9、关于一般消费者的确定

（一）法律拟制人

（二）不同种类的产品具有不同的消费者：例如化妆品的消

费者

(三）关于零部件产品一般消费者的确定





 上诉：由于消费者容易观察到的部位对外观设计专利的

整体视觉效果比起其余部分更具有显著影响，因而被控

侵权产品的外观与两份在先设计均分别构成近似

 如何确定消费者？



10、关于变化状态的产品

（一）对于使用或销售时存在变化状态的产品，应当将其

各种变化状态与被控侵权产品相应变化状态进行比较，

而不应当仅针对对比设计的其中一种状态进行比较，也

不应当仅以变化状态数量的不同而得出涉案专利与对比

设计不同或者实质不同的结论

（二）判断客体的确定：对于涉案专利，以其各种使用状

态图所示的外观设计均予考虑。对于被诉侵权产品，在

不同状态下的外观设计均可作为与本专利进行比较的对

象







11、其他重要命题：

--应如何确定外观设计专利的保护范围？

如组件产品、权利书瑕疵

--透明材质的使用对外观设计专利的影响

--产品种类的相同相近似比对

对最高法院法国弓箭餐具贴纸案的进一步反思和研究



学军说法

通电界面是不是外观设计专利保护客体？



命题：被诉侵权设计是否落入本案专利权的保护范围？

仰视图

立体图

专利各视图： 被诉侵权产品各视图：



实战命题

讨论：被诉侵权设计是否落入本案专利权的保护范围？

	

对比设计1
对比设计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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